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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翔】何谓技术工具论:含义与分类

　　询问“何谓关于技术的工具论 (instrumentalism) ”似是琐屑无聊之举。毕竟，这一据称是基于常识而未经反思的素朴立

场内容似乎很浅白———“技术是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价值中性的工具手段”———且似乎过于幼稚。因而，虽然据说仍是

“关于技术的社会争论中的盛行观点”[1]68，而且学界也并非没有针对其某一版本或至少是局部核心主张的辩护者 (譬如，雅

斯贝尔斯 (Jaspers[2]119) 、皮特 (Pitt[3]89) 等) ，但大致如维贝克 (Verbeek) [4]43所言，该立场如今在技术哲学中甚为

罕见。思考技术问题的人文社会学者往往只在立论开篇将之作为批驳的标靶而予以简单提及与寥寥解释，而不会仔细分析其内

涵。 

　　但何谓“价值中性”?这一“仅只是工具”又究竟否定和排除了哪些关于技术的具体主张?谁是这里的“使用者”?工具论有

没有强弱不同版本的变式?对这些问题，答案却未见得显然，也不见得每个提及工具论或自认或被人认为是工具论者的人都持一

致看法。甚至它真的是 (在技术哲学之外) “被最广为接受的”[5]7甚而是主导多数普通人的观点吗?但有学者[6]20却说多数人

在该立场与其对立立场之间 (因其所遇之具体技术而) 偶然地摇摆。此两断言也多半出于常理推断而非源自经验调查;而且，比

较不同学者对工具论的各自阐释，会发现其措辞、侧重点甚至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多有不同。实际上，虽然被许多人采用，但并非

所有实质谈论它的学者都在用“工具论”这一表述———比如，有些技术伦理学领域的学者侧重谈论“中性论题” (neutrality

thesis) ，甚至将之与“工具论”作为有区别但紧密联系的表述并置[7,8]———而且使用同一术语的人也未必有同样指称1。简

言之，“技术工具论”还算不上一个被普遍使用的定义良好的概念。或许不同学者所理解的“工具论”并非同一，而更多是“家

族相似” (因而意味着不同版本的可能性) 。或许，有必要更仔细剖析“何谓技术工具论”。 

　　“工具论”这一命名 (而非该主张) 如何而来?确切起源这里难以断定。有学者蒂勒斯与奥伯蒂克 (Tiles与

Oberdiek) [6]11将之追溯到芬伯格 (Feenberg) ，但一个更早表述见于鲍尔格曼 (Borgmann) [10]，苏伯格[11]51991年从他那

里借用了该名称。而鲍尔格曼对工具论的阐释主要借鉴了施莱弗 (Shriver, Jr) [12]，后者列举了四种看待技术与价值关系的

视角，但并未使用“工具论”之语。而鲍尔格曼将其中的两种———“理性价值决定论” (Rational Value Determinism) 与

“政治化的技术” (Politicized Technology) ———都归入工具论，并与另两种立场即实体论 (substantive view) 与多元论

(pluralist view) 相对立并置。当然，就“工具论”之名而言，深受现象学影响的鲍尔格曼或许借鉴自海德格尔，因为后者更

早将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 (“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和“技术是人的行为”) 称为“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

[13]。 

　　一工具论:基本表述 

　　但就工具论的更细致内容而言，海德格尔这一界说过于简练。许多其他学者也有详略不等的表述，比如有的将之界定为“价

值中性”以及一种技术乐观主义[7]，而有的则强调目的相对于作为手段的技术的分离性[14]161。笔者认为最抓住纲要的是芬伯

格[15]，他将之归结为“价值中性”与“人的控制”两方面。故下文将沿芬伯格指示的道路，并基于对工具论基本主张 (“技术

是工具”) 和基本术语 (如“价值中性”) 之含义的反思，对之进行勾勒。 

　　仿效芬伯格，这里将其第一个要点归结为“控制”维度: 

　　P1:技术与人的关系———人控制技术 (尤其是其使用后果) ，而技术并非自主不受控，更非技术控制人。面对技术，人保

持自由和控制权。 

　　虽然许多学者的表述暗含这一层面 (如雅斯贝尔斯[2]125的表述) ，但鲜有人明确提及该维度 (芬伯格例外) ，更毋论正面

给出解释了。因而，上述粗疏诠释是笔者考虑到工具论对立面一些论者 (譬如，温纳 (Langdon Winner) [16]29) 的主张而自己

给出的，且笔者认为符合对工具论的直觉理解。当然，该简单诠释中尚有不少含糊之处，留待下节讨论其可能分类时再行区分。

而大部分论者会提及的是另一维度:“价值中性”。他们是如何说的呢?这里列举一些笔者曾见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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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的 (ends) 与手段的完全分离”[15]; 

　　(2) “技术自身既不好也不坏”[17]; 

　　(3) 技术是既可用于善也可用于恶的被动的用具 (passive tool) [8]420-440; 

　　(4) 潜在用途开放性或含糊性:同一技术可被人用于体现相异和对立价值的多种目的[18]41-45，[19]; 

　　(5) “工具手段与其所服务的实质价值偶然 (contingently) 相关”[11]7; 

　　(6) “相对于技术的应用目的来说中立”[20]; 

　　虽然涵义要旨大致重合或至少是一致的，但这些表述的措辞乃至侧重的不尽相同却彰显无疑。比如，偏伦理学的论者莫罗

(Morrow) 、伊利斯 (Illies) 等多侧重从道德价值 (“善恶”) 讲。综合上述简略的讲法，本文将“价值中性”表述如下: 

　　P2:技术与价值之关系———技术是价值中性的。这意味着， (1) 仅就自身而言，技术无价值属性 (既不好也不坏) ; (2)

就其可能的、体现价值的具体使用后果而言，技术是被动的，即它自身对任何后果没有倾向，因而它与任何价值的关联都是偶然

的; (3) 作为上一点的特例，技术在体现对立价值的不同后果间没有偏向。 

　　P2虽未用“目的对作为手段的技术的分离性”之话语———卡朋特 (Carpenter[14]) 干脆用它刻画工具论，而芬伯格也将

之视作对“价值中性”的一种诠释———但蕴涵这一点。“目的”———无论是仅指人意向之所指的、技术的“使用目的”，还

是泛指技术可能参与导致的一切结果———体现“价值”，而“分离”是说，这目的 (价值) 不是技术自身内生的而是外在的，

不是它自发倾向去实现的;这正是“被动性”的要求。既有此关系，这里将之列为推论，以丰富审视和表述工具论的角度: 

　　T1:技术与目的之关系———目的外在和分离于技术。 

　　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橡子”内在秉有长成橡树的“原因” (目的因、形式因) ，T1主张使用目的是人外在地加给技术

的。另外，当我们说“技术仅是满足人使用目的的工具”时，似乎预设了目的对技术在逻辑和时间上的“先在性”，即“先有目

的需求，而后有作为满足此需求之手段的技术”。但工具论未必要承诺这一点:先有技术，而后人想到用它去实现某新生目的，

只要该“使用”是自由自主的，那么哪怕这一“想到的目的”是由技术所提示的，亦未尝不可。承认技术向人提供和提示新的应

用可能性，这似乎不违反工具论。因而这里未将“先在性”列入。 

　　P1与P2无非想说，技术是被动的 (不对人自主施加影响，不产生目的，自身不倾向于任何价值后果) 和附从性的 (受控于

人，附从于人赋予它的使用目的) 。人甲开枪杀了人乙，对此工具论会说，这终究是甲的自主决定，不是枪促使甚至迫使甲行此

举;杀乙这一涉及伦理和政治的或好或坏的后果，是甲加给枪的，而枪自身对实现或不实现这一后果没有倾向。进而，作为工具

论的典型口号，“人杀人，而非枪杀人”也意味着工具论有如下蕴涵: 

　　P3:归责问题———技术不应被归责。虽然工具论承认技术会参与造成不良后果 (因而可以被“归因”) ，但认为技术不应

被归责 (not morally accountable) 。 

　　这可看作是工具论所承诺给技术的被动性与附从性的一个推论。当然，这需要相应的道德归责原则作为推论的辅助命题

(AP) ，而该原则可略述如下: 

　　AP1:一个导致恶果之事件的参与者，若缺乏对道德法则和事物因果关联的基本理解能力 (无道德行为能力) ，或在参与过程

中是全然被控制和受迫的 (非自主) ，那么该参与者不应对此恶果负责。 

　　我们对人和自然物是采取此原则的 (比如，无理智的人不负道德和法律责任) ;而作为对原则普适性的要求，若判定技术是

无道德行为能力或是受控的，那么技术同样不应被归责。P1、P2 (以及T1) 与P3是从不同角度对工具论的刻画，本文认为它们构

成了其基本要点。当然，工具论还通常意味或关联着其他主张2，譬如“技术跨文化的普遍有效性”“技术乐观主义”等。但这

些意味或有些间接，或其关联并不必然。 

　　二进一步阐释 

　　P2需进一步阐释。首先，与诸学者一致，P2对价值也采取了宽泛理解:凡人所欲者，皆涉价值。自然它也包含更常被想到的

伦理和政治价值;其次，P2的第三点是为了照顾“中性” (neutrality) 的字面含义，即在不同或对立两者或多者间不偏不倚。

但这种“无偏”是说技术自身对两对立价值都同样不倾向，而不是说同等地倾向。一个自发而随机做好事和坏事 (各50%概率)

的机器，不合于此处的“价值中性”。因而，说“技术与任何价值的关联都是偶然的”，并不只是说它与任何“具体”价值的关

联属于偶然，而且是说它与“价值领域”的关联是偶然的。上述自发随机机器，符合前者，但不满足后者。 

　　第三，技术自身无价值属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预设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以及自然本身是无价值的[18]44这一观

念。此外，这也意味着工具论所理解的技术是剥离了一切社会文化属性的。此剥离倾向从下例中可见一斑:设想一种技术系统，

它强制汽车驾驶员系安全带———若不系，车不能开动。不像枪，该系统自动执行着一种规范，因而自身不是价值中性的 (虽然

是有效的“工具”) 。面对它，工具论者会说，它已经社会化了，被设计者“写入”了一种意图，因而不是我指的技术;真正的

技术是构成此系统的传感、控制等“技术的”要素部件，它们是中性的。因此，虽然在通俗话语中“技术”首先指具体的完整技

术物，但对工具论而言并不然。因而有论者 (蒂勒斯与奥伯蒂克[6]34) 判定，工具论者倾向于把技术还原为“自然物”。 

　　第四，技术无自发的价值后果倾向。技术的使用后果可有两类:一是人赋予它的使用目的，二是除使用目的之外的 (意外)

后果。技术被视作被动的，所以使用目的是人外加的。这容易理解，但麻烦在于意外后果。 

　　当技术在人并未要求与未曾预料的情况下引发超出使用意图的后果，这是否意味着它对这后果有“倾向”，进而违反了价值

中性呢?或者说，此时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再换言之，此时技术与相关价值的关联是皆为非“偶然”呢，抑或仍可算偶然? 

　　这问题似乎不易回答。许多 (或许多数) 批评工具论的学者 (如伊利斯与梅耶 (Meijers) [8]420-440，布赖

(Brey) [22]，维贝克 (Verbeek) [4]43) 主张技术在此已不算“被动”，进而认为这表明技术不是价值中性的;而一些中性论的

辩护者 (如彼德森与施潘 (Peterson&Spahn) [23]，皮特 (Pitt) [3]29) 承认意外后果问题，却认为这并不违反价值中性。甚

至有些批评者 (如莫罗[17]) 也认为“价值中性”概念可包容意外后果。总之，对此的不同态度意味着对P2的不同理解;这里表

述为对P2的两种对立诠释: 

　　P2a:“价值中性”排斥意外价值后果。 (强理解) 



　　P2b:“价值中性”可容纳意外价值后果，只要技术与这后果的联系是偶然的。 (温和理解) 

　　这意味着不同版本的工具论。而同样的分类也可由对P1中“控制”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故本文将此留到下节再论。 

　　三工具论的可能类型 

　　除了“价值中性”，P1中还有两个概念 (“控制”与“人”) 同样含糊:工具论所承诺的人对技术的“控制”是控制到何种

程度?“人”又指谁?下文尝试表明，对这些概念的不同理解会导向不同版本的工具论。 

　　(一) 变式维度一:控制技术的后果 

　　若认为“人控制技术”意味着完全控制技术使用所会带来的后果，换言之，认为技术除了实现人赋予它的目的之外不会参与

导致其他后果，那么这是一种理想版本的工具论。而这种强理解可以表述为P1的如下增补诠释命题: 

　　P1a1:后果封闭性———技术的使用只会实现人赋予它的目的，而不会有其他后果 (尤其是不好的后果) ，或虽有其他后

果，但对人而言也是微不足道和可忽略的。 

　　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技术是对人所关心的问题的“特设性”解决。在科学哲学里，一个“特设性假说”是指人们为消

除某一理论与经验观察之间的矛盾而特意引入的、自身又没有其他可检验后果的辅助假说;类比于此，如果一项技术可以解决人

所关心的某一问题且不会因此造成其他后果和带来其他问题，那么技术对此问题的解决可称为“特设性”解决。P1a1意味着，工

具论承诺了技术是特设性的。 

　　P1a1似乎是对“技术仅是工具”这一简略的基本主张的一个合理诠释。若它不成立，也即技术的使用可能总伴随一堆重要到

无法忽视的、未曾预料的后果，那么技术就应被称为“意外制造者”，而不是“工具”。就笔者所见，许多工具论的批评者 (如

伊利斯与梅耶[8]420，温纳[16]82) 实质上是像P1a1这样理解工具论的。因而，P1+P1a1+P2+P3可构成对工具论的一种常见理

解。 

　　但若取上述强理解，那么芬伯格[5]7所说工具论“是现代政府和政策科学所依赖的占主导的观点”的可靠性就很值得商榷，

因为似乎很少有人真相信技术只是对问题的特设性解决，其应用不会有重大意外后果。因而，要么芬伯格上述论断是错的，要么

上述理想版本并非广为大家接受的工具论;后者意味着尚有一种承认意外后果的更温和的工具论。它或许意味着对“人控制技术

的使用后果”采取下述更弱理解: 

　　P1a2:工具论承认意外后果的存在，但认为它一旦显现总是易为人所察知;进而，若不愿接受此后果，人总能够通过采取一些

措施———如停用或改造此技术或改变某些环境条件———来消除它。 

　　此时，技术不再被认为是理想的、对问题的特设性解决，但这里仍许诺了一种有效的“事后诸葛亮”式的控制，以免放弃

“后果封闭性”之后局势不可收拾———若承认伴随技术应用的某些意外后果能潜移默化地深入影响人而不被及时察知，或察知

后不能有效控制，那么无论如何不能合理地称之为工具论了。 

　　但这一承认后果“开放性”的对P1的诠释，对其他几个命题意味着什么呢?是否与P2矛盾?如上节所示，学者们有不同意见;

但至少按P2b对价值中性的理解，两者是可融贯的;那么，P3呢?工具论可能辩护说:虽然在导致意外后果的情形中，技术并非受人

有意控制而产生此后果，但技术依然不是“有道德行为能力者”，不是道德能动者 (moral agent) ，因而依然不应被归责;当

然，作为使用者的人在此可能也不应被归责 (因为他并非有意为之，且事情进展超出其有限的预测控制能力) ;但人不被归责，

并不意味着技术要被归责。 

　　因此，这一可能的温和立场似乎可以是自洽的。它承诺了人对技术的有效 (虽非绝对的) 控制，保持了技术自身的“价值中

性” (温和理解) ，主张了技术不应被归责。它可由P1+P1a2+P2+P3来刻画。虽不像理想版本那样在表述上干脆利落，但它可能

更合乎常人的素朴立场 (若他们自认持有工具论的话) 。 

　　(二) 变式维度二:人指谁 

　　以上对工具论变式的谈论，仅是通过对“控制技术的使用后果”这一点做不同理解而产生的。本节讨论另一维度———就

“人控制技术”而言，这里的“人”所指尚含糊:它指人的抽象共同体，还是指人类中那些掌握统治权的一小部分，抑或该命题

意图刻画的是作为个体的所有人同技术打交道时与技术所处的关系?对这一点的不同理解意味着不同的工具论。 

　　若拘泥于“人开枪”这种旗帜性范例所彰显的情形，那工具论默认的是所有作为使用者的个体与技术的关系。也即，需要对

P1另加一项诠释性增补: 

　　P1b1:P1中的“人”指的是每个与技术打交道的个体人。 

　　工具论的许多 (若非所有) 批评者是默认在此意义下理解工具论的。它的确较符合个体与类似于枪的简单工具 (tool)

———比如，直尺、杯子，甚至是房屋、电视机等可供多人使用的复杂设施———打交道时的情形。但像公交车、地铁呢?虽说

司机与乘客都是使用者，但两者处于不同地位:司机才是直接的控制者，而作为多数的乘客则主要只是享用;此时直接控制者与使

用者就已经分离了。在此例中仍勉强可说，经由默认的社会规范，后者可通过指示前者获得对车的间接控制;但是，换一例子，

一个产品生产流水线上与流水线机器直接打交道的大部分工人则既不在“人开枪”这种意义上使用和控制它，也不在“乘客乘

车”的意义上享用它，而毋宁说是在像伺候一个主子一样为它“服务”。对它有直接控制权的人可能是车间管理人员;再追索，

虽间接但更有控制权的是企业决策者，进而最有控制权的可能是拥有和掌控企业的资本家。工具论当然也可适用这种情形，但这

时，“人控制技术”中的“人”所指的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在人类复杂的“统治-被统治”结构和关系中真正掌握统治权

的个体们，或者说，统治阶层。因此，P1或许可以有别的诠释性增补: 

　　P1b2:P1中的“人”指的是统治阶层或统治阶层中的个体。 

　　而这正是前文提到的被施莱弗称为“政治化的技术”并被鲍尔格曼归为工具论的一种类型的技术观。这似乎也是马克思主义

3倾向于呈现出来的技术工具论类型。这时，工具论所主张的就不是所有人类个体同技术的关系，而是一小部分统治者与技术的

关系。此时，技术对广大被统治阶层人们的非工具性，就不构成对工具论的驳斥。 

　　在上述“政治化的技术”类型中尚有作为真正控制者的个体人;而原则上，在另一不同的政治观基础上，工具论也可更推进

一步说，“人控制技术”中的“人”是指人的抽象共同体，而不是任何个体人。也即，我们需要的是: 



　　P1b3:P1中的“人”所指的是人的抽象共同体。 

　　作为一个可能适用的例子，考虑路口凸起的汽车减速横带，其使用和控制者为谁?是每日驾车于其上经过而与之照面和打交

道的驾驶员?但他们并没有主动自愿地用它，而是更像在面对偶然落到路上的一块大石头时一样被迫接受它，小心应对它。他们

也并未想用它来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或获得什么好处，反而是因它而被迫改变自己的驾驶行为。他们可能从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用

具，反倒一直当作烦人的障碍，更谈不上控制了。一个更合理的回答是，使用和控制者是雇人布设和维护这些减速带并期望借之

以规范人的驾驶行为的政府决策者。但这位官员行车经过路口时也一样会受到其限制和影响;并且他的该决策可能是应当地民众

的呼声而做的，或者说，他只是作为代理人而执行抽象的“公意”:当地社会的大部分人希望或同意用减速带这种技术物来规范

汽车驾驶员———若他们所有个体都开车，就是所有人———的行为。这时没有一个个体是该技术物的真正控制者 (该官员也不

敢随便撤掉它) ，而每一个人又受到它的影响和规范。在此情形下，或可说，该版本的工具论允许技术处于像民主理想法治社会

中的“法律”一样的地位:它不被其中任何个体所控制，反倒是限制和影响其中的每个与之打交道的个体;但作为被共同体允许存

在和运作的一个制造物，它原则上被共同体 (作为抽象的人) 所控制。 

　　概言之，通过给“人”以不同含义，这里也得到了三种版本的工具论 (个体、阶级和抽象工具论) ;它们分别主张的是所有

与技术打交道的个体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和作为抽象共同体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此三版本依次减弱。 

　　(三) 变式维度三:控制———“使然”还是“可以” 

　　上节讨论中出现了一种颇为吊诡的模式———“人控制 (或让) 技术去控制人”。这使得P1 (“人控制技术，而非技术控制

人”) 走入了貌似自相矛盾的境地:技术在影响和控制人，但这又是 (拥有最终控制权的) 人使之然。但现实中，这个“让”未

见得是例子所体现的“主动使然”，而也有可能 (或更有可能) 是“被动疏失”，即虽本可控制好技术，但人由于自身过失而致

“权力旁落”，不仅未控制好技术，反而让技术控制了自身。从而，本来能够表现为工具的、价值中性的技术，在现实中却并未

显现得价值中立。但不见得人一定不能再改变此状况而获得控制权。这就引出了工具论变式的第三个维度。 

　　当工具论说“人控制技术”和“技术是工具”时，究竟是在说人实际上在控制着技术和技术实际上表现为工具，还是在说人

可以控制技术和技术可以表现为工具?换言之，这究竟是一种现实状况呢，还是一种可实现状况?后者意味着，人在现实中未实现

或放弃了对技术的某些控制，但他可以去实现或恢复这种控制。 

　　也即，可以对工具论主张的对技术的“控制”采取两种理解: (1) 实际上已经和总在这样做着; (2) 虽然实际上因为一些原

因 (比如人类内部斗争等) 并未全然做到或者并不想做到 (比如，觉得放任一些会更好) ，但原则上可以。后一种“可能”工具

论看似无聊，但面对技术运行未受控并导致负面后果的同样情形，是解释为“人无力控制”，抑或“人未 (尽力) 控制”，其间

的意味差别迥然。因此，若我们认为工具论是在主张人与技术之间的某种权力关系的话，那么这一区分是有意义的。 

　　特别地，当雅斯贝尔斯[2]123-125后期转向一种工具论———“技术仅是手段，其自身既不好也不坏。事情取决于人拿它做

什么，用它服务于什么目标，以及将之置于何种条件之下”———而又同意现实中人的生活已变成机器的组分，人变成了“手

段”，但又呼吁“让技术重新受控”时，他持有的似乎就是这后一种“可能” (而非“现实”) 工具论立场;而通过重新配置生

产资料 (包括技术) 控制权从而变革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对实现人的普遍自由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憧憬，似乎也暗含了这样一种

“可能”工具论;同样，当哈里斯 (Karsten Harries) 担忧“技术已不再是一种帮助我们活得更人性的工具，而是可能剥夺人

性，成为第二种本性”，而又相信人“与技术和地球达成一种真正恰当的关系实在太过重要”[24]从而对这关系的实现 (或恢

复) 有所期待时，他也预设了“可能”工具论。 

　　四结语 

　　以上所论展示了“工具论”这一提法本身的含糊，并张开了一个更细致的理解与定位空间。此处用一张简表总结本文内

容。 

表1 技术工具论的可能版本分类     下载原表 

　　需注意的是，虽经由“控制”与“价值中性”两个维度我们给出了同样的分类结果，但这不表明这两种切入角度等价:理想

工具论者可持有对“价值中性”概念的温和理解 (P2b) 。而且该温和理解承诺了作为技术自身属性的“价值中性”与作为技术

现实表现的“价值中立”之间的更大区别:即使并非人使之然 (强理解只承认这种情况) ，价值中性的技术也可以不表现为价值

中立的，只要现实复杂的因果环境偶然使之然。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是技术价值中性论者，却不必赞同技术仅是工具，从而不

是工具论者———只要他认为现实中频发的技术意外后果违背了工具论所许诺的“控制” (强理解) ，却无碍于技术本身的“价

值中性” (温和理解) 。这意味着“价值中性论”对“工具论”的相对独立。在此理解之下，P2仅只是工具论的必要而不充分要

素，价值中性只是提供了技术表现为工具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完整的工具论应是这些维度的“相乘”或“相加”组合。譬如，许多工具论批评者所理解的工具论实际上是:

“个体+现实+强控制+ (对‘价值中性’) 强理解+不归责”。上文已指出，有论者并不同意对“价值中性”的强理解，而被认为

持有工具论立场的许多普通大众很可能也不赞成对“控制”的强理解;而雅斯贝尔斯后期持有“可能+ (对‘价值中性’) 温和理

解”的工具论;马克思主义则呈现出“阶级+可能”的工具论特征。当然，这些粗疏刻画有待深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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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比如, 米切姆 (Mitcham) 与维尔伯斯 (Waelbers) [9]对工具论的用法就比伯格曼等学者的用法窄。 

　　2 杨庆峰、赵卫国[21]对工具论“意味”的讨论涵盖了上述几个基本点, 但其文所给其他“意味”则较间接和远离工具论的

核心。 

　　3 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工具论的一些特征。有些学者也给出了类似理解, 诸如, “马克思在许多方面对技术持有工具的 (理

解) 进路”[1]70, 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学是建立在对技术的一种工具主义理解之上的”[6]13。 

　　（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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